
路政许可项目审批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公路局路政管理处、省收费公路管理局路政管理处。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主管副局长。

二、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第四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二）《路政管理规定》：第八条 除公路防护、养护外，占用、利用或者挖掘公路、公路用地、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以及更新、砍伐公路用地上的树木，应当根据《公路法》和本规定，事先报经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同意。
(三)《黑龙江省公路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给予下列处罚。 

（四）《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交通厅职能配置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黑编〔2000〕110号）：省公路局路政管理处负责全省路政管理工作。

三、路政许可审批范围

（一）国道、省道公路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事宜；

（二）穿跨越公路修建设施、在国省公路用地范围内、国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修建设施事宜；

（三）特殊情况危及国省公路安全的作业事宜；

（四）可能损害国省公路路面的机具上路行驶事宜；

（五）国道、省道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长标准的车辆，需要在公路上行驶事宜；

（六）国道、省道公路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七）国道、省道公路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

（八）更新、砍伐公路树木事宜。

四、审批条件和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的项目应予以批准：

（一）项目申请材料齐全且真实；

（二）项目无先建后批行为。
五、所需材料

（一）国道、省道公路占用、挖掘公路或使公路改线；

（二）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

（三）因抢险、防汛需要在大中型桥梁和渡口周围二百米范围内修筑堤坝，压缩或者拓宽河床；

（四）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需要在公路上行驶；

（五）国道、省道公路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它标志;

（六）国道、省道公路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

以上六项许可须提交材料:

1、地（市）、县（市）公路管理机构的审核意见；
2、路政管理许可申请表；

3、占用、挖掘公路审批表；

4、公路管理机构与申请人协议；
5、勘察笔录，勘察图以及申请单位的申请书和设计图；

（七）更新、砍伐公路用地上的树木须提交材料：
1、地（市）、县（市）对申请采伐路树的意见；

2、申请病虫害采伐路树有当地林业部门对病虫害路树的鉴定意见；

3、申请路树工程施工采伐需发改委立项批复、工程开工报告；

4、路树林权证；

5、路政管理许可申请表；

6、申请林木采伐许可呈报表；

7、路树所在地GPS坐标点；

8、当地林业部门开具的路树采伐量计算表；

9、路树采伐后竞标方案；

10、路树补植计划；

11、路树变价款使用说明；

（八）国道、省道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长标准的车辆需要在公路上行驶事宜须提交材料：

1、质量不超限、外廊尺寸（车货）超限车辆：

（1）申请书；

（2）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3）货物装车后照片；

（4）必要时货物质量报告单及总体轮廓图。
2、质量超限、外廊尺寸超限的不可解体大件运输车辆：

（1）申请书；

（2）货物出厂外廊尺寸图纸；

（3）货物质量报告单；

（4）甲乙双方承运协议；

（5）拟用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6）货物装车后照片；

（7）除甲、乙双方承运协议外，其他材料一式二份。
六、受理

承办人A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材料。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注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审查申请材料反映的情况是否与法定的行政许可条件相一致。
交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冲突的，实施机关在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告知听证权利书》。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是起5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实施机关应当在20日内组织听证。 
　　第二十二条　听证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程序进行。 
七、审查与决定

承办人A、B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初审意见，报处长审核，处长提出意见，报主管局长同意后签批。

对批准的路政许可事项，向申请人核发加盖黑龙江省公路局路政许可印章的许可证。在黑龙江省公路局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予以公告。

八、公开公示

本制度文本和书面申请示范文本在黑龙江省公路局网站长期公布，网址：www.hlj.gl.cn。拟批准的项目在该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批准结果在该网站公告不少于7个工作日。

九、审批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决定批准的，作出《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不批准的，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十一、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路政许可项目审批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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